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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农业大学“安全示范实验室”自评赋分表

	实验室名称
	
	实验室
房间号
	

	实验室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自评时间
	

	自评人员
	

	自评内容

	检查项目表
（90分）
	适用项条数
	符合项条数
	不符合项条数
	得分

	
	
	
	
	

	安全文化
（10分）
	温馨提示、标识、内部交流、教育培训、宣传栏、卫生等好的做法
	得分

	
	
	

	总得分
	
	是否达标
	
	是否
推优
	

	不符合项条目具体内容
	

	注：
1.自评总分为100分，其中“检查项目表”部分90分，“实验室安全文化”部分10分。
2.各实验室根据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》（2025年），对实验室进行自评，
3.检查项目自评得分计算公式：(符合项条数/适用项条数)*90。
4.自评总得分＝检查项目表得分+安全文化得分，总得分≥90分的为安全达标（有重大安全隐患的除外），方可申报“安全示范实验室”。



